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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

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应包括企业对该车辆满足排放标准和

阶段的声明、车辆基本信息、环保检验信息以及环保关键配置信息

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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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型汽油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（示例）

信息公开编号：

XX 公司声明，我公司 VIN 码 XXXXXXXXXXXXXXXXX 的轻型汽油车，

排放能达到《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五阶段）》

（GB 18352.5-2013）、《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

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 18285-2005）和《汽车

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 1495-2002）第Ⅱ阶段的

要求，同时满足乘用车内空气质量标准要求，并承诺能够达到 16 万

公里的耐久性要求。

第一部分 车辆基本信息

1.型式名称：XX轿车

2.商标：

3.汽车类型：M1

4.车型的识别方法和位置：

5.车辆制造商名称：XX汽车有限公司

6.生产厂地址：

第二部分 检验信息及污染控制技术信息

1.配置扩展号：

2.检验报告编号：

3.检验机构名称：

4.出厂检验结果：

5.环保关键配置（见附页）：

6.备注：

（企业盖章处，适用于随车文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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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X年XX月XX日（打印日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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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页

环 保 关 键 配 置 表

发动机

型号/

生产厂

催化转化器

型号/生产厂

燃油蒸发控

制装置型号/

生产厂

氧传感器

型号/生产厂

曲轴箱排放控制

装置型号/生产厂

EGR 型号/

生产厂

OBD 型号/

生产厂

IUPR/NOx

监测功能

ECU

型号/

生产厂

变速器

型式/

档位数

消声器

型号/

生产厂

增压器型号/

生产厂

中冷器

型式

本车于以下环保关键零部件的明显可见位置标注了永久性标识，标识内容包括该零部件的型号和生产企业名称（全称、缩写或徽标）。

发动机 催化转化器

燃油蒸发控制装置 氧传感器

EGR ECU

消声器 增压器

注：催化转化器永久性标识应标明催化转化器型号及其生产厂、封装生产厂、载体生产厂和涂层生产厂。

（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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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型柴油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（示例）

信息公开编号：

XX 公司声明，我公司车架号 XXXXXXXXXXXXXXXXX 的重型柴油车，

排放能达到《车用压燃式、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

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Ⅲ、Ⅳ、Ⅴ阶段）》（GB 17691-2005）

中国Ⅴ阶段和《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

放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 3847-2005）的要求，同时满足乘用车内

空气质量标准要求（M1 类车），并承诺能够达到耐久性要求。

第一部分 车辆基本信息

1.型式名称：XX 货车

2.商标：

3.汽车类型：N3

4.车型的识别方法和位置：

5.车辆制造商名称：XX 汽车有限公司

6.生产厂地址：

第二部分 发动机基本信息

1.发动机型号：

2.发动机系族名称：

3.厂牌：

4.发动机类型：柴油

5.制造厂名称：

6.生产厂地址：



— 19 —

7.发动机编号：

第三部分 检验信息及机型参数

1.配置扩展号：

2.检验报告编号：

3.检验机构名称：

4.出厂检验结果：

5.环保关键配置（见附页）：

6.备注：

（企业盖章处，适用于随车文件）

XXXX年XX月XX日（打印日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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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页

环 保 关 键 配 置 表

最大净功率/转速

(KW/r/min)

最大净扭矩/

转速（Nm/r/min）

燃料供给

系统型式

喷油泵

型号/

生产厂

喷油器

型号/

生产厂

增压器

型号/

生产厂

中冷器

型式

OBD

型号/

生产厂

ECU

型号/

生产厂

EGR

型号/

生产厂

排气后处理

系统型号/

生产厂

排气后处理系

统型式说明

注：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说明：选择填写柴油氧化型催化器（DOC）、选择性还原催化器（SCR）、DOC+SCR、全流式颗粒捕集器（DPF）、DOC+DPF、

DOC+SCR+DPF、DOC+部分流式颗粒捕集器（POC）。

本车于以下环保关键零部件的明显可见位置标注了永久性标识，标识内容包括该部零部件的型号和生产企业名称（全称、缩写或徽标）。

发动机 排气后处理系统

喷油泵 喷油器

EGR ECU

消声器 增压器



— 21 —

注：排气后处理系统标识应标明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号及其生产厂、封装生产厂、载体生产厂和涂层生产厂(以下空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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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托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（示例）

信息公开编号：

XX 公司声明，我公司 VIN 码 XXXXXXXXXXXXXXXXX 的摩托车，排

放能达到《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工况法，中国第Ⅲ

阶段）》（GB 14622-2007）、《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

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）》（GB 14621-2011）、《摩托车和

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 16169-2005）和《摩

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

20998-2007）的要求，同时承诺能够达到耐久性要求。

第一部分 车辆基本信息

1.型式名称：XX 两轮摩托车

2.商标：

3.摩托车类别：

4.车辆制造商名称：

5.生产厂地址：

第二部分 检验报告信息及车型参数

1.配置扩展号：

2.检验报告编号：

3.检验机构名称：

4.出厂检验结果：

5.环保关键配置（见附页）：

6.备注：

（企业盖章处，适用于随车文件）

XXXX年XX月XX日（打印日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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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页

环保关键配置表

发动机型号/

生产厂

化油器型号/

生产厂

ECU型号/

生产厂

OBD型号/

生产厂

氧传感器

型号/生产厂

催化转化器

型号/生产厂

空气喷射装置

型号/生产厂

燃油蒸发控制装

置型号/生产厂

空气滤清器型号或

型式/生产厂

消声器型号/

生产厂

本车型于以下环保关键零部件的明显可见位置标注了永久性标识，标识内容包括该零部件的型号和生产企业名称（全称、缩写或徽标）。

发动机 催化转化器

燃油蒸发控制装置 氧传感器

空气喷射装置 ECU

消声器 空气滤清器

注：催化转化器标识应标明催化转化器型号及其生产厂、封装生产厂、载体生产厂和涂层生产厂(以下空白)


